
23 2021·10

学习X

以整改工作为切入点，化压力为动力，使2021

年成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拐点之年、转型之年。
不论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滇池沿

岸过度开发问题，还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

系列问题，都是对云南的鞭策。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阮成发书记提出的“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

的指示要求，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的整改，作为“化鞭策为动力”的机遇，举一反三，

彻底从思想根源、规划布局、系统治理、长远谋划

上，来一次“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大转变、大建

设，并把2021年作为谋划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大计的转

型之年、标志之年，高质量地开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篇章。

■ 坚持正确导向、采取最实措施、执行最

严纪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的关键

树立正确的整改工作导向。一要坚持问题导

向。对标对表，直达问题的要害，直击问题的关键，

并多从根源上找原因、找症结、找最佳的解决办法，

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就带动解决一类问题。二要坚持

目标导向。对每一个问题、每一类问题的整改，都要

有高标准的整改目标和要求，整改工作达不到目标要

求，绝不轻易放过。三要坚持效果导向。要以实际整

改成效作为衡量标准、检验标准和评价标准，效果不

明显、群众不满意、环境质量得不到改善，整改就是

失败的整改，必须推倒重来。

采取最实的整改工作措施。一是措施一定要

细。针对每一个问题、每一类问题，都要在事先充分

调研、反复论证、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有针对性

的工作方案，真正做到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类问题

一个方案。二是管理一定要清。实行清单式管理，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问题，分门别类建立整

改工作清单，并逐一压实责任部门、责任人、完成时

限和整改要求。三是过程一定要密。建立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督查问责

机制，注重对整改推进不力、进度明显滞后问题的监

管，杜绝漏改、慢改、不按时限整改的现象发生。

执行最严的整改工作纪律。一是深入一线开展

监督执纪。及时发现、纠正、调查整改过程中的问题

和线索，第一时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从重

从快处理。对整改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

现象，以及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情况，

一律从重从快处理，严肃追究责任。三是坚持依规依

纪依法。严格依据党章、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

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和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开展

监督执纪问责。

■ 以改促建，推进云南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健全云南生态文明建

设长效工作机制，应该成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宣传教育，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云南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的参与。

因此，要以整改工作为契机，广泛深入地在全省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人民群众追求

绿色低碳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通过宣传教

育，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进云南的村村寨寨、每

家每户，让爱护环境、珍惜资源、拒绝污染成为普遍

的社会共识，让保护云南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良

田沃土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且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的分内之事、光荣之事、骄傲之事。

加大资金投入，着力补齐污染防治短板。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中指出的许多问题，与云南生

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保重大项目建设投

入不足、污染防治体系建设资金匮乏等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此，要以整改工作为契机，在有限的财政资金

中优先统筹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同时，积极撬动

民间资本，优先投入到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环保

工程项目建设和污染防治体系建设中，并通过逐年加

大投入，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为云南的生态环境保

护筑牢最坚实的堡垒和屏障。

注重人才培养，打造一支思想坚定、作风过

硬、业务一流的环保队伍。实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人才的支撑。因此，要以整改工作为契机，高度

重视云南环保干部和环保人才的培养，并以整改工作

为“试金石”，发现、打造和重用一支由党政干部、

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企业家组成的多层次、多维度、

多领域的环保人才队伍，为云南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提供最坚实的人才保障。

抓好建章立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扎牢制度的笼

子、立好执行的规矩。首先，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地方立法工作，加快完成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制

定，积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立法；其次，要健全完善考核

问责机制，建立“一票否决”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考

核体系和奖惩分明的考核体系；再次，要不断健全完

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联动机制，创新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方式，完善整改落实督查督办机制，

推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常态化、制度化。

（作者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